
附件

山东省科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

从事实验动

物饲育工作

的单位，各

项作业过程

和监测数据

未有完整、

准确的记

录，未建立
统计报告制

度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八条　从事实验动物饲育工作的单

位，必须根据遗传学、微生物学、营

养学和饲育环境方面的标准，定期对

实验动物进行质量监测。各项作业过

程和监测数据应有完整、准确的记
录，并建立统计报告制度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且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超3个月不满6个月未对实验动物进行质量监测

的；

3.各项作业过程和监测数据记录不完整、不准确

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超6个月不满12个月未对实验动物进行质量监测

的；

3.各项作业过程和监测数据记录不完整、不准

确，未建立统计报告制度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5.超12个月未对实验动物进行质量监测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可对

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2

实验动物的
保种、饲育

未采用国内
或国外认可

的品种、品

系，未持有

效的合格证

书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十条　实验动物的保种、饲育应采

用国内或国外认可的品种、品系，并

持有效的合格证书。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实验动物的保种、饲育未采用国内或国外认可

的品种、品系。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实验动物的保种、饲育未采用国内或国外认可

的品种、品系，未持有效的合格证书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可对

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3

实验动物未

按照不同来

源，不同品

种、品系和

不同实验目

的分开饲养

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实验动物必须按照不同

来源，不同品种、品系和不同的实验

目的，分开饲养。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同品种、品系未按不同实验目的分开饲养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不同来源，不同品种、品系未分开饲养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可对

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4

实验动物未
饲喂质量合

格的全价饲

料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实验动物必须饲喂质量合

格的全价饲料。霉烂、变质、虫蛀、

污染的饲料，不得用于饲喂实验动物

。直接用作饲料的蔬菜、水果等，要

经过清洗消毒，并保持新鲜。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用质量合格的全价饲料饲喂实验动物，直接

用作饲料的蔬菜、水果等，未经过清洗消毒、不

新鲜，造成实验动物营养不良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用霉烂、变质、虫蛀、污染的饲料，饲喂实验

动物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可对

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5

实验动物患

病死亡的，
未及时查明

原因，妥善
处理，并记

录在案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实验动物患病死亡的，

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并记

录在案。

　　实验动物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必

须立即视情况分别予以销毁或者隔离
治疗。对可能被传染的实验动物，进

行紧急预防接种，对饲育室内外可能
被污染的区域采取严格消毒措施，并

报告上级补充实验动物管理部门和当

地动物检疫、卫生防疫单位，采取紧

急预防措施，防止疫病蔓延。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实验动物患病死亡，未及时查明原因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实验动物患病死亡，未及时查明原因，且未妥

善处理与记录在案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可对

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6

实验动物患

有传染性疾

病，未立即

视情况分别

予以销毁或

者隔离治
疗，对可能

被传染的实
验动物，未

进行紧急预
防接种，未

对饲育室内

外可能被污

染的区域采

取严格消毒

措施，未报

告上级实验

动物管理部

门和当地动

物检疫、卫

生防疫单

位，采取紧

急预防措

施，防止疫

病蔓延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实验动物患病死亡的，应

当及时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并记录
在案。

　　实验动物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必

须立即视情况分别予以销毁或者隔离
治疗。对可能被传染的实验动物，进

行紧急预防接种，对饲育室内外可能

被污染的区域采取严格消毒措施，并

报告上级补充实验动物管理部门和当

地动物检疫、卫生防疫单位，采取紧

急预防措施，防止疫病蔓延。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实验动物患有传染性疾病，未立即视情况妥善

处理，但能及时报告疫情，且未造成疫病蔓延的

。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发生疫情不报，且未造成疫病蔓延和人员致伤

、中毒、患病等严重损害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造成疫病蔓延和人员致伤、中毒、患病等严重

损害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5.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可对

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7
实验动物的
运输工作无

专人负责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实验动物运输工作应
当有专人负责。实验动物的装运工具

应当安全、可靠。不得将不同品种、

品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混合装

运。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有专人负责但未经专业培训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实验动物运输工作无专人负责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

可对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8

实验动物的

装运工具不

安全、可

靠，将不同

品种、品系

或者不同等

级的实验动

物混合装运

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实验动物运输工作应

当有专人负责。实验动物的装运工具

应当安全、可靠。不得将不同品种、

品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混合装

运。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实验动物运输笼具破损或不符合安全和等级要

求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将不同品种、品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混

合装运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

可对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9

从国外进口

作为原种的

实验动物，

未附有饲育

单位负责人

签发的品系

和亚系名称

以及遗传和

微生物状况

等资料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  从国外进口作为原种的

实验动物，应附有饲育单位负责人签

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生

物状况等资料。

　　无上述资料的实验动物不得进口

和应用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从国外进口作为原种的实验动物，附带饲育单

位负责人签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生

物状况等资料不齐全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从国外进口作为原种的实验动物，附带饲育单

位负责人签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生

物状况等资料不齐全，并私自应用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5.从国外进口作为原种的实验动物，未附带饲育

单位负责人签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

生物状况等资料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

可对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0

实验动物工

作单位未根

据需要，配

备科技人员

和经过专业

培训的饲育

人员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实验动物工作单位应当

根据需要，配备科技人员和经过专业

培训的饲育人员。各类人员都要遵守

实验动物饲育管理的各项制度，熟悉

、掌握操作规程。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具备设施运行的必要岗位人员配备，科技人员

和经过专业培训的饲育人员不齐备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5.缺少设施运行的必要岗位设置且未配备科技人

员和经过专业培训的饲育人员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

可对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1

实验动物工

作单位对直

接接触实验

动物的工作

人员，未定

期组织体检

的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实验动物工作单位对

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的工作人员，必须

定期组织检查。对患有传染性疾病，

不宜承担所做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

调换工作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单位，由管理实验动物工

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警告、限期改进、责令关闭

的行政处罚。

不予处罚

1.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

果。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2.对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的工作人员，年度体检工

作中未对传染性疾病进行检查的。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

一般处罚

1.造成比较严重后果，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

执法；

2.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的工

作人员，未及时调换工作，或者年度未进行工作

人员体检的。

有以上一般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

改，并予以警告。

从重处罚

1.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

的；

4.阻碍执法人员查处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对被许

可对象给予责令关闭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2

对提供虚假

信息或骗取
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证明
的

《山东省技术市场条例》

第十三条  从事技术交易活动，不得

提供虚假技术信息，不得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山东省技术市场条例》

第二十九条　提供虚假技术信

息或者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证明的,由原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机构撤销认定登记证明；由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无

违法所得的；

2.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

无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有违法所得，被发现后能主动配合行政机关查

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2.有违法所得，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受他人

胁迫实施违法行为；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

的违法行为。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原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认定登记证明；由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提供

虚假信息或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的

机构处以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

一般处罚

1.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且有违法所得

的；

2.造成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原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认定登记证明；由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提供

虚假信息或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的

机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

从重处罚

1.胁迫、利诱他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骗取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证明，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且有

违法所得的；

2.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对报案人、控

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且有违法所得

的；

3.隐匿、销毁违法证据，阻碍执法人员查处，且

有违法所得的；

4.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原技

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撤销认定登记证明；

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对

提供虚假信息或骗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

明的机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

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3

在科技成果

转化活动中
弄虚作假，

采取欺骗手

段，骗取奖

励或者荣誉

称号、诈骗

钱财、牟取

非法利益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第三条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不得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第三条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

尊重科技创新和市场规律，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体现知识价值分配导

向，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

用的原则，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单位和

个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

术等部门应当加强对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的监督管理。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

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

和荣誉称号、诈骗钱财、非法

牟利的，由政府有关部门依照

管理职责责令改正，取消该奖

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罚款。给他人造成

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

第三十九条  在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

段，骗取奖励或者荣誉称号、

诈骗钱财、牟取非法利益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

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取消其

奖励或者荣誉称号，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

不予处罚

1.违法行为轻微并在未取得证书和奖金前主动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无违

法所得的；

3.被发现后能自行改正，且无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依法不予处罚，

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主动供述行政机

关尚未掌握违法行为；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

为有立功表现。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1.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

机关执法的；

2.造成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1.胁迫、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在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中弄虚作假，违法情节恶劣，造成特别严

重的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2.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对报案人、控

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且有违法所得

的；

3.隐匿、销毁违法证据，阻碍执法人员查处，且

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取消奖励和荣誉称号，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4

科技中介服

务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在

提供专业服
务过程中欺

骗当事人，
提供虚假检

测结果或者

评估证明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第三十条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

务，应当遵循公正、客观的原则，不

得提供虚假的信息和证明，对其在服

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
三条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

重科技创新和市场规律，发挥企业的
主体作用，体现知识价值分配导向，

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
原则，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单位和个人

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第四十八条  科技服务机构及

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故

意提供虚假的信息、实验结果

或者评估意见等欺骗当事人，

或者与当事人一方串通欺骗另

一方当事人的，由政府有关部

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给他人

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第四十一条  科技中介服
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提供专

业服务过程中欺骗当事人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

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处二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

不予处罚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无

违法所得的；

2.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估证明，被发现

后能自行改正，且无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依法不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被发现后能主动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2.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主动供述行政机

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

估机构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一般处罚

1.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且有违法所得

的；

2.造成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评估

机构处以四万以上七万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1.胁迫、利诱他人故意提供虚假检测结果或者评

估证明，造成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2.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对报案人、控

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且有违法所得

的；

3.隐匿、销毁违法证据，阻碍执法人员查处，且

有违法所得的；

4.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对该检测组织者、

评估机构处以七万以上十万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5

以唆使窃取

、利诱胁迫

等手段侵占

他人科技成

果的处罚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第三条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重

市场规律，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遵

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

则，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

享有权益，承担风险。科技成果转化

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

三条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

重科技创新和市场规律，发挥企业的

主体作用，体现知识价值分配导向，

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

原则，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单位和个人

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以

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

占他人的科技成果，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可以处以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第四十条  以唆使窃取、

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

成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1.当事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在侵占他人科技成果前

主动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无违

法所得的

有以上显著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不

予处罚，予以教育规范。

从轻处罚

1.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被发现后能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违法当事人有违法所得，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主动供述行政机

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

有以上轻微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

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

四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1.被发现后不配合行政机关执法，且有违法所得

的；

2.造成严重后果，且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收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

的罚款。

从重处罚

1.胁迫、利诱或教唆未成年人在科技成果转化活
动中侵占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且

有违法所得的；
2.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

且有违法所得的；
3.隐匿、销毁违法证据，阻碍执法人员查处，且

有违法所得的。

有以上特别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依法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七万以上十万以下

的罚款。


